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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認養人行道相關作業」標準作業流程圖 

 

 

 

 

 

 

 

 

 

 

 

 

 

 

 

 

 

人行道認養作業 
112.07.05 簽准實施 

是 

 

是否屬都審案件 
否 

符合 

B A 

回復委託建築師、副知都發局 
新工處審查意見 
1.除表列情形，應採用透水鋪面 
2.變更鋪面者，認養 15 年 
3.鋪面不得凹凸不平 
(詳細內容詳備註 2) 

共管科審查 
共管科電洽 

申請人補件 

現場會勘(備註 3) 

 共管科依資料及現
場勘查結果審核 

共管科補

正審查 

起造人提送認養申請書 
資料缺漏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

符

合 

都發局轉送申請認養人行道案
件(備註 1) 

起造人提送認養申請書 

起造人依審查意見修正
申請文件並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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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發函退件  是否變更鋪面 

 
發函同意， 
至少認養 3年 

 
發函同意，(備註 2) 

至少認養 15 年 

是 

否 

 是否施工 

簽訂行政契約 

施工 

竣工，申請竣工查驗 

 
共管科通知分隊、申
請人辦理竣工會勘 

現場查驗 

符合規定 

是 

否 

C D 

不

符

合

，

要

求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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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由申請人備齊：申請書、認養範圍及現況圖、認養範圍規劃設計說明。 

2. 經新工處審查旨揭人行道認養圖說，提供下列意見： 

A. 請於建築線設置明顯界石，以與都市計畫道路人行道區隔。 

登錄案件 

 
認養到期前二個月，
通知管區、股長 

 
詢問申請人是否持

續認養 

辦理會勘 

 

移養護隊接管維護 

C D 

是 

否 

現況是否無待
解決事項 

是 

否

，

要

求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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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市目前人行道更新採用透水鋪面為原則，故公有人行道部分除遇有

附表所列情形者外，請採用透水鋪面，另透水鋪面底層結構應依本處

透水鋪面標準圖施作，不得設計軟底底層結構。 

C. 認養都市計畫道路範圍內人行道之鋪面應於人行道認養提出申請時檢

附認養鋪面防滑試驗報告，並採平整防滑材質，其防滑係數不得低於

臺北市工程施工規範要求之高壓混凝土地磚防滑係數，但表面不得凹

凸不平。 

D. 鋪面間勾縫完成面高程，應與鋪面平整，並注意鋪面洩水坡度（2％～

5％）。 

E. 植栽區邊緣應與人行道鋪面齊平，請勿設置花台，避免鋪面積水。 

F. 另人行道與路口交接之無障礙斜坡道結構部分，應依本處標準圖說施

作，且避免設置植栽及號誌等障礙設施；行人動線上避免設置格柵蓋

版，以免影響輪椅通行；若檢討確有設置格柵蓋版必要者，則應為細

目型格柵（格柵間隙小於 1.3 公分），且無障礙斜坡道應符合「市區道

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規定。 

G. 車道穿越人行道處應設置車行斜坡道，俟本府核發建照及核准開工

後，再依「臺北市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申請辦法」規定，提送車行斜坡

道（結構部分）設計圖說予本處審查，並依核准之設計圖說施作。 

H. 本市都市計畫道路範圍內人行道人行空間應保留淨寬 1.5 公尺以上及

行人通行動線連貫性，以維通行順暢及無障礙環境。 

I. 檢附之圖說應詳細標示人行道認養範圍，包含認養面積、長度、寬度

及材質，建請於向本處申請時補正。 

J. 經核所附圖說公共使用空間鋪面計畫；於公車停靠區鋪面請將案址認

養路段緣石調降至 10 至 15 公分，其餘路段不得大於 20 公分，另增設

無障礙斜坡斜率不得逾十二分之一，並與計畫道路順平銜接。 

K. 本市都市計畫道路範圍內人行道鋪面，以現行本市人行道規格為原

則；惟經審議都市計畫道路範圍內人行道鋪面非現行本市維管規格，

為維持景觀一致性及後續維護管理，貴公司辦理首次認養變更鋪面

時，應承諾認養維護管理期限至少 15 年。 

L. 另街廓轉角路口導盲設施部分，請依內政部營建署 110 年 1 月 5 日營

署道字第 1091265118 號函頒「市區道路人行道路口導盲設施設計指

南」辦理。 

3. 由共管科主辦，會同申請人及邀集本府相關單位(消防局、環保局、都發

局、建管處、交通局、交工處、停管處、公共運輸處、公園處、衛工處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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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電信、自來水、瓦斯等各管線單位) 、本處養工隊（分隊）至現場會

勘。 


